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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美女几眼，余姚

市马渚镇的老朱就惹祸上身了，以为是有

了“艳遇”不料是“陷阱”，幸好民警及时破

案，抓获嫌疑人。

身上5000元被摸走

事情要从8月18日说起。

68岁的老朱在马渚镇一家企业当门

卫。那天晚上7点左右，老朱正在厂门口

乘凉，一个30多岁的女子迎面走来，老朱

忍不住多看了两眼。没想到，女子竟直接

走到了老朱身边。

“大叔，你在这里干嘛呀？”女子甜甜

地说着，还拉住了老朱的手，要去边上聊

一聊。

老朱仿佛被灌了迷魂汤，跟了过去。

到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后，女子开始动手往

老朱身上摸，等老朱缓过神来，才发现女

子已经不见了，一起不见的，还有放在自

己裤袋里的5000元钱！

老朱赶紧追了出去，然而女子已经没

了踪影。老朱后悔不迭，连忙报警。

物色老头下手

马渚派出所民警调看监控发现，作案

的其实是一男一女，女子实施盗窃，男子

在不远处的小路上接应，女子得手后，两

人骑着摩托车迅速逃离现场。

8月30日凌晨，经过10多个小时的

蹲守，民警终于等到二人回到出租屋，并

成功将他们抓获。

面对民警，这对男女交代了其盗窃的

犯罪事实。女子姓杨，湖北人，35岁，刚

来余姚才几天。帮助杨某逃离现场的男

子姓罗，41岁，湖南人，两人是男女朋友

关系。

杨某说，当天下午，罗某骑摩托车带

着她在街上转悠。两人身上没钱，于是

想到了找个人骗点钱的主意。“看看路上

有没有好色的老头，趁他们想占便宜的

时候，找个机会偷走他身上的钱。”杨某

说，一开始听到男友罗某这样的“提议”，

她很不情愿，但是罗某一直坚持，杨某最

终答应。

于是，两人开始在路上“物色”下手对

象。后来，罗某骑车带着杨某逛到了马渚

的一个村庄。在一条小路上，他们看到厂

门口坐着的老朱。

“老头把长裤脱掉的时候，我看到裤

子口袋里有一叠钱露了出来，我趁他不注

意，就把钱拿上跑了。”杨某说。得手后，

两人回到出租屋，数一数发现有 5000

元。两人用掉了一部分，被抓时，罗某身

上还有4000多元赃款。

目前，罗某和杨某已被刑拘。

警方提醒
“这起案件中，女嫌疑人通过色诱的

方式，将被害人骗到偏僻地点，然后趁被

害人放松警惕时对其实施盗窃。”办理

此案的民警介绍，类似案件一般以单

身男性为作案目标，具有侵害对象的特

定性、作案习惯的连续性、作案场所的隐

蔽性等特征。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当碰到陌生人前

来搭讪时要提高警惕，如果对方提出要到

酒店或者偏辟地方“玩一玩”时，一定要洁

身自好，这很可能是一个陷阱，一旦遭遇

盗窃或者抢劫，要记住嫌疑人的特征，第

一时间报警，为警方破案提供线索。

老人无偿带孙
是天经地义？
抱这种想法的父母
你们错了

编辑同志：
我儿子、儿媳一直在闹离婚，虽然两

人收入很高，生活条件也不差，却对他们7

岁的孩子置之不理。看到孙子无依无靠，

我只好将他接到自己身边抚养。半年之

后，我看儿子、儿媳仍无回心转意的迹象，

甚至都没有来看过孩子，我也心灰意冷，

只好向他们索要已垫付的孩子的生活费

用以及我带孩子的报酬。可儿媳认为，老

人带孙理所当然，况且她并没有与我达成

“带孙付酬”的协议，因此我无权索要报

酬。请问：儿媳的理由成立吗？

读者：康慧萍

康慧萍读者：
儿媳的理由不能成立。

就老人带孙能否索要报酬的问题，应

当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方面，如果孩子的父母与老人有着

“带孙付酬”约定，则双方构成劳务关系，

孩子的父母必须按照约定承担支付报酬

的义务。

另一方面，如果孩子的父母与老人没

有“带孙付酬”约定，则双方不构成劳务关

系。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基于亲情而带

孙，属于无偿提供劳务，具有义务帮工性

质，自然不能向孩子的父母索要报酬。

再一方面，如果孩子的父母不抚养孩

子，老人基于这一情况主动去抚养孙辈，

则构成无因管理。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

定或者约定义务，为避免造成损失，主动

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法律

事实。针对这种情况，《民法通则》第93条

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

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

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

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

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2条也

指出：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

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

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

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

老人对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的

抚养是有条件的，只要孩子父母有抚养能

力，老人便对孙子女或外孙子女没有法定

的抚养义务。如果孩子的父母已经死亡

或父母无力抚养，那么有负担能力的祖父

母、外祖父母就应当承担起抚养的义务。

结合本案，你儿子和儿媳具有抚养能

力，只是因为闹离婚而对孩子置之不理，

你在此情况下带孙，属于没有法定或约定

的抚养义务而抚养孙子，明显具备无因管

理的法律特征，你儿子和儿媳必须向你补

偿你已支付的孩子生活费用等直接开支

以及误工等损失。

颜梅生答复

“在家上学”
违法！

“一些家长不送孩子上学，在家里或者

是送到私塾、国学班等地去学习，这些机构

很难按照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要求开齐开

足开好相关课程，很难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完

成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教育部基础教育

司司长吕玉刚5日表示，近年来兴起的“在家

上学”和“退学上私塾”的行为，违背了义务

教育法。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新华社 齐中熙 米垚

今后，旅行社将被禁止一次性收取两

条及两条以上旅游线路（即两个及以上包

价旅游产品）的旅游费用；违规收取出境

游保证金行为将被严查。

国家旅游局日前印发了《关于规范

旅行社经营行为维护游客合法权益的

通知》，对各地旅游主管部门履职、旅行

社规范经营提出了要求，倡导游客理性

消费，共同抵制不法经营行为、防范市

场风险。

国家旅游局监督管理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业态

不断丰富，旅游企业经营方式日益多样，

在为广大游客提供多元化旅游消费选择

的同时，履约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近

期，部分地区发生了因“旅行社收取旅游

者出境游保证金不能按约退还、售卖旅游

套餐不能履约、发行旅游单用途预付卡不

能履约”等情况引发的旅游投诉，严重侵

害了游客的合法权益。

通知要求，各地旅游主管部门规范旅

行社经营，一是严控经营旅游套餐产品带

来的市场风险。二是严查收取出境游保

证金中的违规行为。出境社收取出境游

保证金，必须采取银行参与的资金托管方

式，不得以现金或现金转账方式直接收

取，不得要求游客将出境游保证金直接存

入旅行社的企业账户或其工作人员的个

人账户，更不得将收取的出境游保证金挪

作他用。三是严厉打击预付卡违规经营

行为。

通知强调，各地旅游主管部门发现旅

行社存在以上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责令

其限期整改；发现旅行社存在非法集资、

合同诈骗等违法行为的，要及时将相关情

况和线索通报、移送金融主管部门、公安

机关。

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美女一眼
民警提醒：碰到陌生人搭讪要提高警惕

严查出境游保证金违规收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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